


桃園市及臺南市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9月 6日下午2時

貳、地點：本部中部辦公室廉明樓4樓第1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司長成機(周副主任文樹代)     紀錄：江宛瑛

肆、出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

伍、與會代表致詞：（略）

陸、各縣市政府簡報及討論情形：（略） 

柒、會議結論：

    一、桃園市政府申請審查該市第42期平鎮區永豐市地重劃區

重劃計畫書案：

本區都市計畫原屬公園用地(公二)及停車場(停九)用地，

30多年仍未開闢，經桃園市政府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通盤檢討，重劃後部分土地仍維持公

園及綠地使用，其餘土地解編為住宅區、宗祠專用區，得

以提升整體利用價值，並可解決土地長期禁建，以維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本案開發具有必要性，且經評估財務亦屬

可行，原則同意辦理。惟仍有下列事項，請依審查意見，

以表列方式補充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併同修正計畫書(草

案)內容後報部，俟本部審查通過後，再行辦理後續都市計

畫發布及市地重畫計畫書核定作業：

(一)計畫書附件8所附座談會紀錄，未提供土地所有權人

及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出席會議之情形，請補附簽到簿。

(二)本案預估工程費用約每公頃 2,600萬元，與桃園市其

他開發案比較，是否合理，又概算之工程費用是否含

括出流管制設施費用，請一併補充說明。

(三)重劃後地價以參考周邊住宅區土地之加權平均交易單

價並酌予調整5%推估，請說明其推估方式之合理性及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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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重劃區為避免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負擔超過 45%，

將部分公園用地及綠地(合計面積 0.58 公頃)列為非

共同負擔，並規劃以公有土地及抵費地優先指配，是

否已徵得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及工務單位是否

配合重劃開發期程，編列預算價購非共同負擔用地，

請補充說明。

(五)本重劃區經清查有 33筆公私共有土地，請補充本計

畫區土地分配之最小分配標準，並說明該等土地預估

之重劃後分配方式及檢視計畫書內之財務評估是否須

再修正。

(六)本次簡報與重劃計畫書數據不一致之處，請重新檢視

釐整，且預定重劃工作進度，應再配合都市計畫變更

發布、重劃計畫書正式報核等期程，檢討修正。

     二、臺南市政府申請審查該市第十三期喜樹灣裡市地重劃區重

劃計畫書案：

本重劃區原為未開闢文中、文小用地及儲備國宅用地，劃

設多年但尚未開闢，經臺南市政府檢討，結合灣裡大排水

岸資源，塑造親水性景觀廊帶，提升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且規劃觀光遊憩及商業服務，串聯區外黃金海岸濱海遊憩

軸線，帶動地區發展，其開發尚有必要性，原則同意辦理

另本案請依下列審查意見，以表列方式補充說明並檢附相

關資料，併同修正計畫書（草案）內容後報部，俟本部審

查通過後，再辦理後續都市計畫發布及市地重劃計畫書核

定作業。

(一)本案將未開闢之文中、文小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商業

區等，請補充本區學校用地及住宅供需情形及辦理市

地重劃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2



(二) 本案預估工程費約每公頃 3,000 萬元，是否合理請補

充說明。

(三) 本案重劃後可建築土地使用分區計有商業區、第四種

住宅區及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等，請補充說明本區預

估平均重劃後地價每平方公尺41,500元之估算方式及

合理性，另擇定參考土地買賣實例之條件，請一併敘

明。

(四) 本案區內多數土地為公有土地，其後續處分方式不同，

請另以圖示將原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土地及內政

部住宅基金移交該署管理土地分別標示。

(五) 本案現金流量分析表請依貴府於審查會中所說明修正，

另重劃計畫書附件涉及個人資料部分，請適度隱匿，

以及預定工作進度表時程，請一併配合調整。 

捌、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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